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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潘集区企业统计规范化建设
考核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潘政办秘〔2020〕23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田集街道办，区政府各有关部门：

《潘集区企业统计规范化建设考核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

区政府第 94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请认真学习贯彻，抓好落实。

潘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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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集区企业统计规范化建设
考核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统计人员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夯实基层

统计工作基础，推动企业统计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再上新台阶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安徽省乡级统计工作规范和安徽省企业统计工作规范的通

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13〕165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范围

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有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、限额

以上批零住餐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四上”企业）

（附件 2）。

二、奖励对象

“四上”企业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。

三、考核原则

（一）激励性原则。加强对企业统计人员监管和激励，调动

“四上”企业统计人员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增强企业统计人员获

得感、荣誉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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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性原则。督促引导企业建立完善会计、统计等资

料，建立统计台账，切实做到数出有据，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，

完整性、及时性。

（三）可持续性原则。结合国家统计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，

补短板强弱项，逐步夯实统计规范化建设的基础，为区委、区政

府经济决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数据。

四、考核方式

由区统计局牵头，从各乡镇街道和区科经局，区商促局、区

发改委，区住建局等部门抽调专人成立考核组，对企业规范化建

设开展考核，实行月度抽查和半年考核相结合。考核采取召开座

谈会、在线操作、查看资料等方式进行，实行百分制，量化打分，

90 分以上为达标企业，80-90为基本达标企业，80 分以下为不达

标企业，具体考核评分标准附后（附件 1）。

五、考核内容

考核重点内容：统计机构人员及工作条件、统计报表管理、

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、统计资料管理、统计管理法制化。具体考

核内容附后（附件 1）

六、奖励标准

对考核达标企业给予统计人员每月 300 元的奖励，对考核基

本达标企业给予统计人员每月 200元的奖励，奖励资金列入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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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预算，具体发放由区统计局负责，每半年打卡发放一次。

七、其他

1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可参照本办法给予适当奖励。

2、本办法由区统计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企业统计基层基础建设规范化考核评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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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企业统计基层基础建设规范化考核评分标准

项目 评分标准
分

值
扣分标准

统计机构

人员及工

作条件

（20 分）

1.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统计人员，明

确企业统计负责人。

2.统计人员积极参加各种统计业

务和法规知识等培训。

3.配备满足联网直报工作条件的

计算机及其他设备。

4.统计人员能够熟练进行数据填

报、审核、修改、报送等实时在

线操作。

5.做好统计人员变动交接，并办理

交接手续。

5

4

5

4

2

1.无专兼职统计人员扣 3 分，

无统计负责人扣 2 分，企业统

计人员兼职 3 户以上扣 5 分。

2.少一次扣 1 分。

3.无计算机、打印机、网络信

息的各扣 1 分。

4.报送系统操作不熟练的扣 1

分。

5.无交接手续扣 1 分。

统计报表

管理（30

分）

1.按制度规定时间、方式上报报

表，做到报表、指标无漏填漏报、

计量单位正确，数据无差错，审

核、签署手续齐全。

2.统计报表数据与原始记录、统计

台账相符。

3.按规定时间完成上级统计部门

的查询答复。

15

10

5

1.未按规定时间、方式上报的

各扣 2 分，报表漏报一张扣 1

分，指标有漏项，少一个扣 0.5

分，计量单位不正确、审核手

续不全的各扣 1 分。

2.二者不相符的 1 项扣 1 分。

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级查询

答复的扣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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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记录

和统计台

账（30

分）

1.依法建立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。

2.原始记录真实齐全、填写及时。

3.统计台账登记准确、及时、完整，

便于查询。手写的应字迹工整，

电子的应及时备份。

10

10

10

1.未建立的扣 10 分。

2.不齐全的，缺 1 月扣 1 分，

填写不及时扣 1 分。

3.手工记录涂改较多且未加盖

公章的扣 0.5 分，电子版未备

份的，缺 1 月扣 0.5 分。

统计资料

管理（10

分）

1. 保存至少 3 年来的原始记录、

统计台账、统计报表、统计调查

分析、重要统计文件、重要会议

材料，并整理归档。

2. 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分类管

理，并装订成册。

6

4

1.缺 1 年扣 2 分。

2.未装订成册的 1 年扣 1 分。

统计管理

法制化

（10 分）

1.统计执法检查违法情况。

2.配合政府统计机构统计执法检

查情况。

6

4

1.有统计违法行为扣 6 分。

2.不配合政府统计机构执法检

查的扣 4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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